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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等法院組織法大意(上) 
 課程對照表 
 

含高等行政法院通常訴訟之二級二審，簡易訴

訟及交通裁決程序之二級二審（三級二審又改

制回二級二審），家事事件之三級三審。 

01-1：60 分 

考試準備方式；法官、檢察官、公設辯護人、

律師及書記官服制規則 

03-2：55 分 
01-2：1 小時 18 分 

組織法及訴訟法法理之交錯適用（五） 
法院便民禮民實施要點（上） 

「智財」及「商業」訴訟、公務員懲戒及其他 
條文內容說明及考題練習 

智財民事程序之二級三審，智財刑事程序之三

級三審及智財行政程序之二級二審；商業訴訟

之二級二審、公務員懲戒本無審級救濟，然於

109 年後成為一級二審、選舉罷免訴訟程序、

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事件、律師懲戒事件、刑

事補償事件、國家賠償事件 

01-3：1 小時 11 分 

法院便民禮民實施要點（下） 

條文內容詳細說明及考題練習 

02-1：1 小時 09 分 

組織法及訴訟法法理之交錯適用（一） 

03-3：1 小時 16 分 法院之層級與訴訟之審級的概念 

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臨時開庭

辦法之內容詳細說明及考題練習 
02-2：43 分 

組織法及訴訟法法理之交錯適用（二） 

04-1：1 小時 51 分 法院之層級與「民事」訴訟之審級 

普通法院的層級（法組§1）；法院組織法之法院

管轄事件之範圍（法組§2）；獨任制及合議制之

人數（法組§3）及組成及其適用範圍；審判長

之產生（法組§4）；庭長、院長及審判長之功能

取向差異；違反事務分配及代理次序之審判效

力（法組§5）；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之分院程序

與本院同（法組§6）；地方及高等法院之設立及

管轄區域之劃分與變更權（法組§7）審判權爭

議之處置（法組§7-1～§7-11） 

含飛越上訴之二級二審，簡易訴訟之二級三

審，小額訴訟之一級二審，家事訴訟之三級三

審，智財民事一二審及商業事件二級二審 

02-3：45 分 

組織法及訴訟法法理之交錯適用（三） 

法院之層級與「刑事」訴訟之審級 

含各法院與檢察署之對應配置，簡易程序之一

級二審，高院管轄事件之二級二審，認罪協商

之一級一審，智財刑事案件之地院一審及智院

管轄之一審及二審 04-2：53 分 

地方法院之設立原則、管轄區域及其劃分或變

更（法組§8Ⅰ）；專業法院之設置（法組§8Ⅱ）

及地方法院之管轄事件（法組§9）——民刑事

一審訴訟、法律規定之審判案件及非訟事件。 

03-1：1 小時 05 分 

組織法及訴訟法法理之交錯適用（四） 

法院之層級與「行政」訴訟之審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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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-1：54 分 

地方法院（二） 

地方法院之管轄事件（法組§9）相關考題演練；

地方法院之組織（法組§16～§26）；簡易庭之設

置及簡易程序（法組§10）；法院之類別及其變

更（法組§11）；地檢署之類別及其變更（法組§

73）；法官之考題類型探討（法組§12） 

05-2：53 分 

地方法院（三） 

審判獨立（獨立審判）；法定法官原則；法官

兼任司法行政職（法組§13、§15、§16）辦事法

官、法官助理與司法事務官之職務差異 

05-3：1 小時 

地方法院（四） 

辦事法官、法官助理與司法事務官之職務差異

（法組§12、§17-2） 

05-4：42 分 

地方法院院長（法組§13）；地方法院設置民事

庭、刑事庭、行政訴訟庭（已刪除）、專業法

庭（法組§14）及刑事強制處分庭（法組§14-1）；

庭長由法官兼任（法組§15） 

06-1：1 小時 12 分 

地方法院（五） 

民事執行處（法組§16）；公設辯護人室（法組§

17）；司法事務官室（法組§17-1）及司法事務

官（法組§17-2）；調查保護室（法組§18）——

設置少年調查官、少年保護官、家事調查官、

心理測驗員、心理輔導員及佐理員 

06-2：1 小時 01 分 

地方法院（六） 

公證處（法組§19）；提存所（法組§20）；登記

處（法組§21）及書記處（法組§22）：書記處而

非書記廳；書記官長無需書記官兼任；書記官

分一二三等掌紀錄、文書、研究考核、總務、

資料及訴訟輔導等事務；一等書記官兼任科

長；股長由二等書記官或一等書記官兼任。另

外探討「佐理員」所處之處室 

06-3：59 分 

地方法院（七） 

通譯、執達員、錄事、庭務員與書記官職務之差

異（法組§23）；法警之職務（法組§23）；人事室

（法組§24）會計室、統計室（法組§25）資訊室

（法組§26）置資訊管理師及操作員；地方法院分

院（法組§27～§30）處務規程之訂定（法組§78） 


